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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23205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印发《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用装备配备标准》的通知（2006

年4月3日 法发[2006]8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

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

建设兵团分院： 现将《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用装备配备标准

》(以下简称《标准》)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警用装备

建设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级人

民法院要将此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切实抓紧抓好。各主管

部门要根据《标准》所列的项目、数量，将警用装备建设列

入每年的工作计划，与司法警察部门密切配合，保证此项工

作的顺利进行。 附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警用装备配备标准 为

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保证审判人员和诉讼参

与人的人身安全，提高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》、《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

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参照公安部《人民警察装备配备标准》

，依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责，从司法警察

的工作实际需要出发，制定本标准。 一、各级人民法院负责

本院警用装备的经费、购置及配备； 二、警用装备是人民法

院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按

照规定的项目和数量配备齐全，保障司法警察能够顺利完成

各项工作任务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，保护司法警察的人身安

全； 三、警用装备的配备应当坚持保障必需、不断完善、实

用高效、安全可靠的原则。案件数量较多和任务较重的人民



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商有关部门同意后，在装备配备的项

目和数量上可高于本标准； 四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警用

装备的年度配备计划，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，设立警用

装备专项资金，并做到专款专用，按照标准配齐、配全警用

装备，并根据相关规定和使用情况，对警用装备及时进行更

新； 五、各级人民法院对警用装备要严格管理，建立、健全

管理及使用制度，防止警用装备丢失、损毁，严格禁止非警

务人员使用警械具，严格禁止司法警察违法使用警械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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